附件1：
南开大学后勤服务处（膳食服务中心）
食堂购买技术服务考核与结算办法

甲方：南开大学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技术服务企业

1.考核指标
(1)为建立既体现公益性又注重运行效率的新型餐饮服务机制，本项目采取购买技术服务方法，并设定相应运行指标，乙方在完成相关考核指标的前提下，甲方向乙方结算劳务费。
[bookmark: OLE_LINK64][bookmark: OLE_LINK67]X%为学校与中标技术服务企业签订合同中，劳务费结算占食堂营业额的最高比例。
	类别
	支出项目
	支出占营业额比例

	直接成本
	原材料
	≤51%

	
	食堂生产经营区域水电气
	≤5%

	间接成本
	劳务费
	≤X%

	
	日常运行成本
	≤2.5%

	伙食结余
	营业额-（直接成本+间接成本）


（2）考核指标说明
a. X% 指乙方承诺的劳务费占营业额结算最高比例。
b.原材料指食品原料和用于售卖食品的包装材料。食品原料指粮油及制品、肉禽蛋及制品、果蔬豆制品、调味品、饮料饮品等物资；用于售卖食品的包装材料指有偿提供的各类打包袋、盒等一次性用品。
c.日常运行成本指低值易耗品、零星维修和其他运行成本，由乙方负责提出采购计划，甲方审核后按财务流程在食堂日常运行成本科目中支出。乙方必须在甲方的监管下规范、科学、合理控制日常运行成本。低值易耗品指餐具、厨房用具、卫生保洁用品、工作服、办公用品等日常运行所需的消耗品；零星维修指对设备设施的日常维修，如对厨房设备、智慧餐饮系统、前厅家具和基础设施的维修；其他运行成本指对排油烟管道的清洗、病媒生物防制等保障日常运行的项目。
 2.具体指标控制要求
（1）乙方须确保项目原材料支出占营业额比例≤51%，超额部分在甲方结算给乙方的劳务费中扣减,归属甲方所有。
（2）乙方须确保项目水电气成本支出占营业额比例≤5%，超额部分在甲方结算给乙方的劳务费中扣减,归属甲方所有。
（3）乙方须确保项目日常运行成本支出占营业额比例≤2.5%，超额部分在甲方结算给乙方的劳务费中扣减,归属甲方所有。
3.劳务费核算与支付
（1）餐饮经营项目劳务费核算
a.原材料成本、水电气成本、日常运行成本、集中加工产品加工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每月据实结算，每3个月汇总核算。第1月和2月按月营业额× X %结算劳务费，据实结算原材料成本、水电气成本、日常运行成本、集中加工产品加工费。在第3个月进行汇总结算，未达标项目的超额部分在第3个月的劳务费中扣减。日常考核违约金根据甲方考核管理办法逐月按实扣减。当劳务费核算后为负数的，乙方须在核算当月将补亏款汇至甲方指定账户。如未及时补亏，在乙方履约（服务）保证金中扣减。
未达标项目的超额部分指原材料支出占营业额比例大于51%、水电气成本占营业额比例大于5%、日常运行成本占营业额比例大于2.5%的超额部分。
b.第3个月汇总结算劳务费（含税）=3个月营业额× X %-3个月汇总原材料超额（大于营业额51%的部分按超额计算；小于等于营业额51%的，按51%计算，即不计差额）-3个月汇总水电气成本超额（大于营业额5%的部分按超额计算；小于等于营业额5%的，按5%计算，即不计差额）-3个月汇总日常运行成本超额（大于2.5%的部分按超额计算；小于等于2.5%的，按2.5%计算，即不计差额）-3个月日常考核违约金-3个月集中加工产品加工费-前2个月已支付劳务费用。
（2）劳务费支付
甲方根据审核后的劳务费金额和发票，根据学校结算工作安排向乙方支付劳务费。结合寒暑假特殊情况，7月和8月合并至9月支付，1月和2月合并至3月支付。
（3）集中加工产品加工费结算
每个月按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，乙方按月汇总采购集中加工产品情况向集中加工单位支付加工费，集中加工单位需按照国家规定提供结算票据。
集中加工产品加工费（含税）=集中加工产品人工费+集中加工产品水电费
4.本项目伙食结余归甲方所有。
5.付款方式
甲、乙双方以转账方式将应结账金额转入对方单位银行账户，甲、乙双方以收到款项金额按照国家规定提供结算票据。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